
附件 1 

 
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与修复数字化应用系统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

修复数字化应用系统（以下简称“省系统”）的管理与使用，

加强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的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一件事”改革方案》（浙环发〔2021〕20 号）《浙江省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浙环发

〔2021〕21 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结合浙江省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各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技术审查单位、质控抽查单位，相关土地使用权人、

土壤污染责任人，其他相关从业单位与专家对省系统的管理

和使用工作。 

第三条  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

风险管控、修复、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等活

动（以下简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监管活动”），应通过省系统

记录与公开采样检测、报告评审、质控管理等工作信息。 

第四条  省系统运行于互联网环境，在确保数据和运行

安全前提下，全省联网运行使用。 



第二章  数字化应用系统管理与使用 

第五条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土壤污染防治业务处室负

责省系统的管理使用、政策保障和综合协调。 

第六条  省系统实行授权管理与使用，设立系统管理员

账号、各级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管理账号。 

质控抽查单位账号、省级专家账号由省级生态环境管理

账号设立与管理；各技术审查单位账号、市级专家账号由各

设区市生态环境管理账号设立与管理；相关从业单位通过登

录页面注册账号；相关土地使用权人、土壤污染责任人设立

土地使用权人账号，在省系统接入浙里办用户体系前，由所

在地的设区市、县（市、区）生态环境管理账号创建与管理，

在接入浙里办用户体系后，关联获取浙里办用户信息、自动

创建账号。 

第七条  系统管理员账号负责管理维护各用户账号及

其权限，负责省系统日常运行出现的问题、错误修改。省系

统登录页面应有系统管理员联系方式。 

各级生态环境管理账号权限包括，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监

管活动的报告评审、质控抽查以及相关信息录入与公开，负

责乙类与丙类地块创建、与甲类地块协助创建。 

省、市自然资源管理账号权限包括，参与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监管活动的报告评审，协助管理省、市级专家库；各县

（市、区）自然资源管理账号权限包括，甲类地块的创建或

向同级生态环境部门提供相关地块信息协助创建、相关信息

录入。 



第八条  技术审查单位账号权限包括，负责组织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监管活动的报告评审会、报告复核与相关信息录

入。 

质控抽查单位账号权限包括，负责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活动质量控制抽查、相关信息录入。 

专家账号权限包括，提交个人审查意见，对评审报告进

行技术审查在线打分。 

土地使用权人账号权限包括，录入地块相关信息、提交

评审申请。 

从业单位账号权限包括，本单位人员管理和采样记录模

块的信息录入。 

第九条  各设区市、县（市、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管理账号应由专人管理，本办法实施后 5 日内应确定一位账

号管理员，报送浙江省生态环境厅与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后

续如有变更，及时更新系统账号信息。 

第十条  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风险评估、效果评估涉及采样检测的，从业单位应当

使用省系统采样记录模块上传布点采样方案、现场采样流转

全过程记录与检测报告等信息。 

第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人或土壤污染责任人在开展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与风险管控施工活动前，应上传修复或

风险管控方案。 

第十二条  报告检测单位、修复施工单位账号应上传相

应资质。土地使用权人或土壤污染责任人在委托报告检测单



位、修复施工单位时，应当核实报告检测单位的检测资质、

修复施工单位的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第十三条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将有毒有害物

质排放年度报告、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结果、自行监测数据等

相关材料及时上传省系统。 

第三章  数据共享与安全 

第十四条  生态环境部门应及时向自然资源部门共享

所有地块每个操作节点的信息、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与修复名录更新信息。 

第十五条  针对甲类地块，自然资源部门应当以数据共

享或在省系统创建地块信息的形式，及时向生态环境部门提

供地块规划文件、地块边界信息、地块土地使用权人信息、

地块历史用途和现状，以及项目勘测定界图。 

第十六条  鼓励土地使用权人对地块修复或风险管控

工程实施数字化管理，实时向省系统共享管控修复过程中数

据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视频监控影像资料、设施运行情况、

二次污染监管情况等。 

第十七条  省系统管理和使用单位在采集录入数据时，

应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性，尽可能避免操作失误导致出

现业务流程错误。涉密信息与数据不得录入省系统。 

第十八条  省系统开发和运维单位应采取有效措施，保

障数据、软件等的安全性，确保系统、服务器、数据等的访

问安全以及系统数据不泄露。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省系统管理和使用单位因工作需要对系统

进行相应的功能新增、变动开发、扩展使用等，可联系系统

管理员提出需求。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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